开元化工综合区有害生物防治项目招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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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化工综合区有害生物防治项目

招标技术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春夏两季是各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，为有效降低蚊、蝇、鼠、蟑螂等病媒生物密度，阻断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，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，保障公司职工的身体健康。因我公司无有害生物防治的相关资质和专业人员，无法开展相关防治工作，需对该项目进行招标。

二、防治内容

1. 防治范围：蚊子、苍蝇、老鼠、蟑螂等有害生物。

2. 防治频率：每月开展一次防治工作；春夏季及蚊虫多发季节每月需开展两次；若遇特殊或突发情况，可随时增加防治消杀次数。
三、防治区域

开元化工的综合楼、办公楼、中控楼、餐厅及多功能厅等室内所有区域，总面积约1.65万平方米。
四、防治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为期2年。
五、防治质量标准

防治除害标准符合《灭鼠、蚊、蝇、蟑螂标准》〔全爱卫发（1997）第5号〕（详情见附件）及相关国家标准要求。

六、资质要求
1.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。
2. 具备有害生物防治A级资质，拥有有害生物防治员证书及健康证明。
3. 响应方需提供近两年来与本标段相关业绩3份（合同原件或复印件）。
4. 响应方须前往开元化工现场勘查，由我方出具勘查证明。
七、付款方式

无预付款，验收合格后，每三个月支付一次。响应方需开具1%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承兑支付。
八、其他要求

未尽事宜以开元化工通知为准。

附件

灭鼠、蚊、蝇、蟑螂标准
全爱卫发（1997）第5号

一、灭鼠标准

1．5平方米标准房间布20*20厘米滑石粉块两块，一夜后阳性粉块不超过3%；有鼠洞、鼠粪、鼠咬痕等鼠迹的房间不超过2%；重点单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过5%。

2．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2000米，鼠迹不超过5处。

二、灭蚊标准

1．民住宅、单位内外环境各种存水容器和积水中，蚊幼及蛹的阳性率不超过3%。

2．500ml收集勺采集城区内大中型水体中的蚊幼或蛹阳性率不超过3%，阳性勺内幼虫或蛹的平均数不超过5只。

3．特殊场所白天人诱蚊30分钟，平均每人次诱获成蚊数不超过1只。

三、灭蝇标准

1．重点单位有蝇房间不超过1%，其它单位不超过3%，平均每阳性房间不超过3只；重点单位防蝇设施不合格房间不超过5%；加工、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场所不得有蝇。

2．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，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3%。

四、灭蟑螂标准

1．内有蟑螂成虫或若虫阳性房间不超过3%，平均每间房大蠊不超过5只，小蠊不超过10只。

2．活蟑螂卵鞘房间不超过2%，平均每间房间不超过4只。

3．蟑螂粪便、蜕皮等蟑迹的房间不超过5%。

